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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依法治国与司法体制改革深化的背景下，法律解释作为连接规范普遍性与个案特殊性的核心中介，

其规范运用直接关乎司法质效的提升与法治体系的完善。中西方法律解释传统存在本质分野，西方解释

权源于司法专业共识，而我国则系于立法权威，法官裁量权缺乏独立法理根基。在体制与文化交织影响

下，裁量权陷入多重困境。裁量权面临恣意扩张与机械适用的双重风险，根源在于解释体制的立法化、

规则体系的缺失，以及重实质轻形式的传统文化模糊了解释与创造的应有边界。对此，需依托法律解释

的基本原则、方法位阶、客观性要求、双重规则及分案适配策略，构建系统化规制体系，在规范安定性

与实践适应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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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mprehensive law-based governance and the deepening of judicial system 
reform, legal interpretation, as the core intermediary connecting the universality of norms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individual cases, its normative applica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judic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the perfe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There is an essential di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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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radition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West, the right of interpre-
tation stems from the consensus of the judicial profession, while in China, it is based on legislative 
authority. Therefore,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of judges lacks an independent legal basis. Under the 
interwoven influence of the system and culture, discretionary power has fallen into multiple predica-
ments. Discretionary power is confronted with the dual risks of arbitrary expansion and mechanical 
application.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legislative nature of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the absence of a 
rule system,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emphasizes substance over form, which blurs the proper 
boundaries between interpretation and creation.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methodological hierarchy, objective requirements, dual rules and case-by-case adaptation 
strategi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regulatory system and seek a dynamic bal-
ance between normative stability and practical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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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缘起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系统工程，法治人才培养是其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一论断将法治队伍

建设置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

进法治中国建设”专章 1论述，特别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

对司法活动的规范性、公正性与效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格要求。司法裁判作为法治体系的终端环节，

其质量直接关乎法治权威与社会公平。法官自由裁量权贯穿于司法裁判的核心，既是个案正义得以实现

的关键，也潜藏着因行使失范而侵蚀司法公信力的风险。因此，如何确保该项权力在法治轨道内规范、

公正且理性地运行，便成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法律解释方法，作为连接抽象法律与具体事实之间的桥梁与技艺，为实现对裁量权的有效规制提供

了兼具法理基础与实践操作性的理论工具。通过构建并遵循一套系统化的解释方法体系，能够为裁量权

设定明晰的运行边界，注入坚实的客观性内核，从而在技术上防范其恣意，在价值上引导其善用，最终

服务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根本法治目标。于此，探寻通过法律

解释方法规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中国方案，已成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一项时代使命

与实践课题。 

2. 法律解释方法与法官自由裁量权规制的法理逻辑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运行，其深层法理根植于规范与事实的互动关系之中。现代法治的实现，既

依赖普遍规范提供的安定秩序，又需回应个案特殊情境的正义诉求，二者的内在张力构成了法律解释与

裁量权规制的逻辑起点。欲厘清裁量权的正当行使边界，必先直面规范普遍性与个案特殊性的固有冲突，

这是破解裁量困境的前提性命题。而这种张力的化解，离不开法律解释的中介桥梁作用，其不仅是规范

 
1参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 年 10 月 16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七部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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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的技术路径，更界定了裁量权的法理边界与运行准则。 
(一) 规范普遍性与个案特殊性的法理冲突 
法律作为现代法治的核心载体，其本质是通过普遍化、抽象化的规范构造，为社会关系提供可预测

的行为指引与裁判基准。这种普遍性源于立法对复杂社会生活的类型化归纳，是形式法治的核心特征。

唯有坚持规范的统一适用，才能实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法治基本原则，维护法律的安定性与权威

性。但法律的普遍性必然伴随其天然局限，立法者无法穷尽未来所有具体场景，抽象规范与具体个案之

间始终存在“规范缝隙”，正如凯尔森所言，“一切规范由高阶到低阶之创制与适用过程皆需要解释”，

这种缝隙本质上是规范的形式合理性与个案的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固有张力。 
法律的普遍性指向的是“规范之治”的价值诉求，要求裁判行为以既定规范为唯一依据，排斥个人

主观恣意。而个案的特殊性则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每一个具体案件都蕴含着独特的事实

要素与价值冲突，需要裁判者在规范框架内实现实质正义。这种张力并非司法实践的偶然现象，而是法

律作为“一般性命令”与司法作为“具体纠纷解决”的本质属性所致。规范的普遍性若走向极端，会导致

法律的僵化适用，出现“恶法亦法”的形式主义困境。而个案的特殊性若脱离规范约束，则会陷入“个案

正义”的恣意裁量，瓦解法律的统一性与可预测性。司法的核心使命，正是在这一法理冲突中寻求平衡，

而法律解释正是连接规范普遍性与个案特殊性的中介机制。 
(二) 法律解释方法的中介功能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理边界 
法律解释的本质，是裁判者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进行“目光往返流转”的创造性认知活动。解释并非

对法律文本的简单复述，而是在规范目的指引下，将抽象规范转化为具体裁判依据的过程。凯尔森将其

界定为“从一般规范到个别规范的转化”，哈贝马斯则进一步指出，这一过程需要同时满足“规范的自

洽性”与“结果的可接受性”双重要求，这种可接受性恰恰源于主体间的理性沟通，让裁量权的行使摆

脱个人恣意，成为社会公认价值观的理性表达[1]。法律解释的中介功能，决定了法官裁量权的必然存在。

当规范文义模糊、存在漏洞或与社会现实脱节时，裁判者必须通过解释活动填补规范空白、明确规范含

义，而这一过程必然蕴含着价值判断与选择的空间。 
但裁量权的存在并非意味着“解释无边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裁量权规制的核心依据，而这种

客观性的实践落地，离不开主体间性与法律论证的支撑。从学理上看，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并非西方传统

法学理论中“绝对价值无涉”的客观，其内涵在中西语境中存在本质分野。西方理论中的客观性多锚定

“文本原意”或“职业共同体共识”，而中国语境下的客观性需兼顾“规范安定性”与“人民性”，即解

释结论既要符合法律文本的核心文义，又要契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诉求。同

时，诠释学对传统客观性提出了根本挑战。伽达默尔指出，解释者的前见，包括职业经验、价值立场、社

会认知等等具有不可避免性，纯粹的“文本客观”无法实现[2]。在承认前见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我国司

法实践中可通过程序性客观实现解释的相对客观。一方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

案检索的指导意见》建立的类案检索制度，以先例约束解释偏差；另一方面通过裁判文书说理公开、庭

审质证辩论，让解释结论接受多元主体检验。 
波斯纳将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定义为“非个人化和确定性”，强调解释活动应摆脱个体主观偏好的束

缚，遵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识性标准[3]。这种客观性并非绝对的“价值无涉”，更非孤立的个人判断，

而是通过主体间的理性论证形成的可接受性共识。从学理上看，主体间性源于哲学对“主体性”的反思，

在法学领域是指解释者通过平等协商实现“视域融合”，其在中国语境下的落地需依托现有司法制度。

一是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让民众意志融入解释过程。二是通过控辩双方的庭审论辩，让辩方意见成为解

释结论的重要参照。所有理解本质上都是“视域融合”的自我理解，绝对的客观真理难以企及，而主体

间性正是客观性在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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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周永坤所主张，正因为法律解释有主观性的一面，人类就有义务尽力提高它的客观性，将主观

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而这也构成法理学的研究课题[4]，这一立场既承认了解释的主观性，又为其设定了

不可逾越的规范边界。而法律论证则为这种边界提供了可操作的实现路径，法官的价值判断需通过多重

理由的支撑，如规范依据、逻辑推演、价值契合，在当事人、法律共同体的论辩中形成共识，而非单纯的

个人决断。 

3. 中西法律解释视域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困境与根源 

中西法律解释传统的路径分野，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行埋下了差异化的法理伏笔。裁量权的现实

困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层法理根基差异与具体体制、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不同法治传统

下，解释权的来源与定位截然不同，这直接决定了裁量权的正当性基础与运行边界。而这种根基层面的

差异，又与各国的体制禀赋、文化基因深度绑定。 
(一) 裁量权的法理根基差异 
西方自罗马法时代便形成“解释权源于民众认同”的传统，法律解释被视为法官专属的司法技艺。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明确区分“立法”与“诠释”，强调法官对个案规范的发现权，认为“对诠释还要

做诠释，没有尽头”，而这种探究的权威源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专业判断而非外部强制[5]。意大利法学

家彼得罗·彭梵得更直接指出，“立法解释是由立法者自己发布的、不是真正的解释”[6]，凸显司法解

释的动态性本质。这种司法中心主义传统下，法官自由裁量权成为实现个案正义的正当工具，其边界由

法律文义与专业技艺共同界定。 
我国则呈现截然相反的立法中心主义路径。梁慧星在《民法解释学》中指出，中国法律解释在概念

上被归入广义的“立法活动”，与西方狭义的“司法个案解释”存在本质分野[7]。传统“王权即法源”

观念使法律解释权始终依附于立法权威，法官仅能“重复法律”，如古代审判官“守护法律的奴才”角色

延续至今，形成“谁有权立法、谁有权解释”的权力分配倾向。这种传统与近代传入的法条主义思想一

拍即合，导致法官裁量权缺乏独立法理根基，沦为法律适用的“传送带”。 
解释目标的路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根基差异。西方以“探究法律文义”为核心，文义解释曾居首位，

“对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起着重要作用，以至于形成了严格法治的鼎盛时期”，即使自由法学赋

予法官能动空间，仍以“法律之内的续造”为限。而我国长期受主观解释论支配，强调“探究立法者原

意”，实践中常以政策解释替代法律解释，陈金钊教授指出这种整体性文化偏好“整合不同法学流派，

导致法律解释常突破文本边界”[8]，使裁量权陷入“主观恣意与机械适用”的双重悖论。 
(二) 立法化体制与整体性文化交织 
1、解释立法化限缩裁量 
现行法律解释体制的立法化色彩，直接压缩了法官的裁量空间。立法解释主导下，“谁立法谁解释”

的传统观念与现代代议制立法主体的非人格化特征相悖。制定法律与解释法律的主体常因任期制而分离，

“立法原意”的探寻失去实证基础。正如英国法官查尔斯・达利森所言，“有权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解

释法律是另一回事”[9]，而我国法官面对法律漏洞时，仍倾向于向上级请示而非自主填补，这种“请示

文化”使裁量权呈现行政化倾向，背离司法亲历性本质。 
2、规则缺失解释失序 
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与规则缺失，进一步加剧了裁量失范。最高法的解释多为“针对其他法院问

题的事前设想”，内容常“超出被解释法律以外，创设规范的特色十分明显”，实质承担“次级立法”功

能。而我国既无专门《法律解释法》，又未形成统一解释方法体系，法官选择解释路径时无章可循。川岛

武宜指出法律解释学的核心是“通过技术化手段限制主观恣意”[10]，但我国法官在利益衡量、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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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的运用上缺乏约束，易导致“同案不同判”。 
3、整体性文化致使边界模糊 
文化基因的冲突则构成裁量权困境的深层根源，这一困境在诠释学视角下更具理论张力。伽达默尔

的现代解释学及考夫曼受其影响提出的观点均指明，诠释学并非单纯的技术化解释方法，而是关乎意义

理解之先验条件的超验哲学，所有法律理解活动都离不开法官的前理解[11]，且该前理解始终受制于伦理

传统与具体情境的双重约束。但这一本体论思路的内在局限同样显著，其在将法律融入历史脉络与当下

情境的过程中，消解了法律的内在逻辑刚性，使法律意义呈现相对化倾向，进而为权力介入解释过程、

扭曲解释结果预留了空间。我国长期以来轻视规则权威、偏好探寻法律“言外之意”的文化传统，恰与

这一思路形成呼应，进一步模糊了法律解释与法律创造的边界。 
4、思维冲突缺乏形式理性 
我国整体性思维偏好折衷不同法学流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便是典型体现，

但这在西方法律逻辑中呈现内在张力。规范法学强调文义边界，社会法学主张实质正义，二者平衡点的

模糊使裁量标准极具随意性。更需警惕的是，当前上下倡导的能动司法、和谐司法若背离法律规范本意，

再叠加政策干预等看似具备“合法性”的司法干预路径，极易逾越裁量权的合理边界，侵蚀法律意义的

安定性。同时，传统法律文化重实质轻形式的倾向，导致形式理性缺失。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不足，指导

性案例侧重“结果参照”而非方法示范，法律职业共同体缺乏统一解释共识。最终使霍姆斯“法律的生

命在于经验”的论断，在我国异化为“裁量依赖非法律因素”，既背离了法典化通过规则细化限缩裁量

权的初衷，又因立法与现实的固有差距，使法律解释成为较立法更为频繁的司法活动，加剧了裁量权的

失范风险。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困境，是西方司法中心主义与我国立法中心主义传统、形式理性缺失与整体性文

化、现代司法需求与现行体制设计多重矛盾的集中显现，其破解需立足解释权的司法属性，构建专业化

解释规则体系。因此，破解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困境，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而必须立足中国国情，

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正呼应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报告中关于“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学理论研究要

求 2。构建专业化的解释规则体系，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完善，更是提升司法公信力、服务全面依法治国系

统工程的重要一环，对培养能够娴熟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公正行使裁量权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具有基础性

意义。 

4. 法律解释方法规制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序运行路径 

破解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行困境，需依托法律解释方法构建系统化、可操作的有序路径。这一路径

并非单一维度的技术叠加，而是涵盖规范边界划定、技术规则适配、核心价值锚定、双重约束强化与分

案精准规制的多维协同体系。从基础的规范边界厘清，到精细化的解释位阶运用，再到客观性的核心锚

定，每一环都承载着不同的规制功能。同时，通过双重规则筑牢约束底线，结合案件类型差异适配规制

力度，各环节相互支撑、层层递进，既为裁量权划定不可逾越的法治边界，又赋予其回应实践的合理弹

性，共同构成裁量权规范运行的完整方法论支撑。 
(一) 规范划定裁量边界 
法律解释方法作为连接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的核心桥梁，其核心功能在于为法官自由裁量权划定清

晰、可操作的运行边界，实现裁量权的有序行使与法治原则的有机统一。法律解释并非凯尔森所批判的

“无约束的创造性工作”，而是被严格限定在法律规范“可能文义框架”内的规范性活动，这种限定从

 
2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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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防止了裁量权沦为法官个人主观决断的工具。庞德提出的“据法审判”与“不据法审判”二分理

论[12]，进一步凸显了规范约束的重要性。法官的裁量必须以法律文本为绝对起点，坚决反对脱离规范基

础的恣意判断，这既是现代法治对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也是合法性原则的核心要义。卡尔・恩吉施也

强调“现代法律人的思维首先对准的是制定法”[13]，这意味着法官在行使裁量权时，必须严格受制定法

约束，仅能在法律漏洞明确存在的情况下，通过“漏洞填补”或“法律续造”进行有限度的裁量，且此类

裁量本质上属于“补充性立法”，需始终以文义解释为根基，绝不能突破法律文本的核心语义范围。 
(二) 位阶规则规范裁量 
解释方法的位阶体系为裁量权提供了精细化的技术化控制路径，使抽象的规范约束转化为可操作的

具体流程。萨维尼提出的“逻辑、语法、历史”三要素解释体系，确立了文义解释优先的核心规则，构建

了“语法解释锁定字面含义—逻辑解释检验内部一致性—历史解释校准立法意图”的递进式约束链条。

这一位阶规则明确要求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必须遵循严格的操作顺序，不得随意跳过文义解释直接适用

目的解释或社会学解释，从流程上减少了裁量的任意性。雷磊教授进一步澄清，法律解释方法的位序并

非效力高低的“位阶”，而是同位阶规则下的“顺序”[14]，具体包括适用于普遍情形的固定运用顺序与

冲突情形下的初步优先顺序，二者均遵循“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主观语义解释–主观目的解释–历史

沿革解释–客观目的解释”的排序，且比较解释、合宪性解释并不在排序之列，这为操作顺序提供了更

精准的理论界定。当文义解释出现复数解或语义模糊时，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成为关键的补充约束手段。 
目的解释要求法官聚焦法律的客观目的而非立法者的主观意图，通过探究规范背后的价值追求，使

裁量权的行使契合法律的体系化目标。在环境侵权、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特定领域，对法律概念的解释需

结合相关法律原则，平衡个体权益与公共利益，让裁量既符合法律文本的形式要求，又能回应法律的实

质价值追求。司法实践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的格式条款解释，恰能具象化这一位阶规则的实践价

值。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开发商以补充协议中“面积误差时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

的约定为由，因商铺实测面积略小单方解约，已付大额房款的冯玉梅诉请继续履行 3。法官行使裁量权时，

严格遵循“文义–体系–目的”的递进位阶。首先通过文义解释锁定核心语义，条款字面清晰赋予开发

商单方解除权，但结合购房者付款情况与交易属性，单纯文义易致权利失衡。再通过体系解释衔接《民

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与第五百六十二条，认定该格式条款不合理排除购房者权利，与公平原则相悖。

最终以保护交易安全与购房者信赖利益的立法目的校准，否定了该条款的效力。最终以目的解释完成价

值校准，考量《民法典》合同编“保护交易安全、规制格式条款提供方优势地位、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

的立法目的，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稳定交易关系、保障居住权实现”的核心目的，判决案涉格式条款

中关于开发商单方解除权的约定无效，责令新宇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按实测面积结算房款。 
该案中，法官的裁量未脱离解释位阶约束。文义解释划定了裁量的基础边界，明确了条款的字面指

向。体系解释避免了裁量偏离法律体系框架，确保解释符合整体立法逻辑。目的解释则矫正了文义可能

带来的实质不公，实现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充分印证了解释位阶规则作为“技术化控制工具”

的核心价值。这种解释方法让裁量权既不脱离规范恣意行使，又不陷入机械司法的形式主义误区。这种

位阶分明、协同互补的解释方法体系，将裁量权纳入“文义为基、体系为纲、目的为魂”的约束框架，既

维护了法律文本的稳定性，又回应了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实现了技术化控制与价值引导的统一，为类

似格式条款纠纷的司法裁判提供了清晰的方法论指引。 
(三) 客观锚定裁量核心 
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规制裁量权的核心锚点，为裁量权的有序运行提供了根本的逻辑根基。法律解

 
3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2004)宁民一终字第 95 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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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客观性并非绝对的“价值无涉”，而是强调通过坚守法律文本的相对稳定性与规范目的的统一性，

防止裁量权沦为个人意志、外部压力或临时政策的附庸。主观解释观与客观解释观的争议本质上是对裁

量权边界的不同界定。主观解释观试图通过“探寻立法原意”限制裁量，但立法机关作为拟制主体，其

“意志”本身存在不统一性与不可还原性，难以成为稳定的约束依据。客观解释观主张法律公布后即脱

离立法者成为独立的客观存在，应以文本语义为核心解释依据，更契合法治对确定性与可预测性的需求。

因此，应秉持“以客观解释为基础，吸收主观解释合理成分”的立场，即法律解释必须以文本为唯一根

本依据，仅在文本含义模糊时，可参照立法资料、立法背景等辅助信息探究立法意图，但绝不能脱离文

本空谈“立法原意”。从学理上看，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并非西方传统法学理论中“绝对价值无涉”的客

观，其内涵在中西语境中存在本质分野。西方理论中的客观性多锚定“文本原意”或“职业共同体共识”，

而中国语境下的客观性需兼顾“规范安定性”与“人民性”，即解释结论既要符合法律文本的核心文义，

又要契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诉求。同时，诠释学对传统客观性提出了根本挑

战。 
法律解释绝非单向的主观判断，而是一场需要多重理由支撑的理性论辩。法官需在规范依据、逻辑

演绎、价值理念、类似案例等多重维度展开论证，既回应当事人的异议，又接受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审视，

正如基斯・E・惠廷顿所言，任何法律文本的解释都需要“一种论证为其辩护”，理由越充分，裁量的武

断性就越少[15]。这种论证过程恰恰是主体间性的实现过程。同时，论证需兼顾形式逻辑的自洽性与非形

式逻辑的可接受性，既保证“依法裁判”的合法性，又通过修辞与论辩的艺术，让裁量结果契合社会普

遍的理性认知。正如涂纪亮所强调的，“在特定语言共同体中，语词具有相当稳定的意义”[16]，法律文

本的语义稳定性为论证提供了基础素材，要求论证必须在法律方法与法治原则的框架内展开，这正是主

体间性与论证对客观性的双重强化，让裁量权始终锚定在理性轨道上。 
(四) 双重规则强化约束 
“合法性规则 + 合理性规则”的双重解释规则体系，构建了覆盖常规与特殊场景的全维度裁量权约

束网络。 
合法性规则作为裁量权行使的底线约束，核心要求是“法律解释不得超越法律规范，以发现法律本

意为首要任务并受其限制”，这直接回应了“据法审判”的法治核心诉求。在实践中，合法性规则通过两

项具体要求发挥作用。一是解释对象的法定性，法官仅能针对现行有效法律规范进行解释，不得对未生

效法律或已废止法律作溯及性解释。二是解释方法的法定顺位，必须优先适用文义解释，仅在文义模糊

或冲突时方可适用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方法，且后续方法不得与文义解释的核心语义相悖。 
合理性规则作为优化约束，聚焦于合法性规则无法覆盖的特殊场景，包括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

法律空白的填补、法律失误的纠正等，其核心是“解释行为必须符合理性，不得作非理性裁量”。合理性

规则为裁量权设定了三重理性标准。一是目的符合性，解释结果必须与法律的整体规范目的保持一致。

二是比例适当性，填补法律空白或纠正法律失误时，需兼顾各方利益，避免过度偏向某一方。三是可预

测性，解释结果需符合社会一般理性认知，不超出公众对法律的合理预期。 
这两条规则相互配合，既明确了法官“发展法律”的边界。既能在合法性框架内通过合理裁量填补

漏洞，又防止能动主义异化为“司法失范”，实现了裁量权灵活性与规范性的动态平衡。 
(五) 分案适配规制力度 
针对不同案件类型的特质，需采用差异化的解释方法规制策略，确保裁量权规制精准适配司法实践

需求。针对约占司法案大多数的普通案件裁量权规制，核心在于以文义解释的优位性构建刚性约束[17]，
践行“据法审判”的基本要求。文义解释作为“法律方法的优位选择”，其方法论功能集中体现为双重规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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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黄茂荣指出文义因素为解释划定了“最大回旋余地”[18]，法官裁量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律文

本的核心语义范围内，不得随意扩张或限缩；另一方面，佩岑尼克强调文义解释能“保证法律的稳定性

与行为的可预测性”[19]，通过统一的解释起点减少裁量差异，避免“同案不同判”。这一规制路径需坚

守“意义明确规则”。清晰的法律词义是解释的唯一出发点，若法官欲偏离文义，必须承担充分的论证

责任。同时，文义解释需与体系解释协同适用，对语义轻微模糊的条款，结合法律体系的整体逻辑校准

含义，依托法律语境的整体性强化对裁量权的约束。 
针对约占司法案少部分的疑难案件裁量权规制疑难案件需在坚守法治底线的前提下，通过郑永流“出

释入造”理论[20]实现有限创造性解释，但这种创造绝非无边界的恣意。启动创造性解释需满足严格条件，

仅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常规方法均无法得出合理结论，且存在明确法律漏洞或规范冲突

时方可启动。在解释过程中，必须以法律目的和一般法律思想为核心，运用目的解释、利益衡量等方法

时不得背离立法的核心价值。裁量结果还需具备可验证性[21]，法官需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论证漏洞存在的

依据、解释结果与法律基本原则的契合性，以及与类似案例的逻辑一致性。 
两种类型案件的规制均需依托“方法适用 + 说理公开 + 案例指引”的协同机制落地。通过司法培

训强化“文义优先、穷尽常规、审慎创造”的思维定式，要求裁判文书明确解释方法的选择依据与适用

逻辑，让裁量过程可追溯、可检验。将典型案件的解释方法适用经验转化为指导性案例，为法官提供可

参照的实践样本。这种类型化的规制路径，既回应了法律解释学“限制创造性发挥”的核心任务，又通

过实践层面的技术化操作，让解释方法对裁量权的规制从抽象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最终实现法律安定

性与社会适应性的统一。 

5. 结语 

在法律解释方法视域下规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完善司法权运行机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微观基石。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的关键所在，而法律

解释方法正是规制裁量权的核心抓手。未来裁量权规制需坚守法律文本的核心地位，以文义解释优位性

筑牢裁量边界，通过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的协同适用校准裁量方向。既要正视主体间性对客观性

的补充价值，以理性论证实现“主观判断的客观化”，又要依托分案适配策略，对普通案件与疑难案件

实行差异化规制。同时，需强化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完善案例指引制度，将解释方法的适用规则内化为

司法职业共同体的思维共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遏制裁量权的恣意行使，化解机械司法与过度能动的

双重困境，让裁量权始终在法律解释方法的规范框架内运行，最终实现法律安定性与社会适应性的动态

平衡，推动法治文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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